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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文件 泰 安 市 财 政 局 
泰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泰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
 

泰发改价格〔2022〕160 号 

 
 

关于将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纳入 
土地储备成本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住

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功能区有关部门，国网泰安供电公司： 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我市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，

促进供电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

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

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0〕129 号）、《土

地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国土资规〔2017〕17 号）、《土地储备资金财

务管理办法》（财综〔2018〕8 号）、《关于将供电基础设施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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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纳入土地储备成本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1〕1161 号）

等文件规定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将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纳

入土地储备成本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《通知》适用于泰安市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，2021

年 3 月 1 日以后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及改扩建项目。城

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为本市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

范围内建设用地，具体以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划定的区域

为准。 

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是指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，从用

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电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，不包含

用户提出的超标准供应或个性化需求的延伸服务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按照“分类定额、统筹实施、专款专用、接受监管”的原则，

与储备土地相关的供电基础设施建设支出，按用地性质区分为

工业、住宅、商业三类，实施定额管理，纳入土地储备成本。

供电基础设施建设可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，也可由政府投资委

托电网企业代为建设，资金支出实行专账管理，由电网企业统

筹使用，接受监管。 

三、定额标准及定额调整机制 

与储备土地相关的供电基础设施建设费用，工业类用电按

报装容量，住宅、商业类用电按照储备地块的土地面积，实施

定额管理。本通知试行期内定额标准为：工业类 241 元/千伏安，

住宅类 34 元/平方米，商业类 24 元/平方米。混合用地类项目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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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规划明确的混合性质比例对用地面积进行分摊计算。 

本《通知》试行期满后，由市发展改革部门牵头，结合土

地储备实施和供电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实际情况，对定额标准进

行评估，确定定额标准是否调整，以后每 3 年评估一次。 

四、资金拨付 

（一）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及时将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告

知电网企业。电网企业结合项目出让土地用途、面积等条件拟

定电力接入方案，根据本通知明确的定额标准，计算确定供电

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数额预算，提交给土地储备机构。 

（二）土地储备机构根据电网企业提交的预算申请，随其

他土地成本统一纳入年初土地出让收支预算管理。 

（三）电网企业应及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询土地

交易实时信息，在土地出让且价款缴入国库后，依据供电基础

设施建设项目定额资金数额，向土地储备机构申请拨付资金。 

（四）土地储备机构依据电网企业的资金拨付申请，将供

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定额资金费用纳入项目储备成本，在土地

出让后报财政部门安排资金，土地储备机构按程序支付款项。 

（五）储备地块供电基础设施建设验收结束后，由电网企

业按规定办理结算，并报土地储备机构备案。资金支出实行专

账管理，由电网企业统筹使用，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监管。 

（六）按定额标准安排的土地储备资金不足以覆盖供电基

础设施建设支出的，可在下次调整定额标准时统筹考虑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对于市和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







抄送：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能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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